
制定慈善法，2008年列入十
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
2013年列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立法规划。

2015年10月30日，全国人
大内司委将慈善法草案提请全
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审议。同年
12月，慈善法草案二审稿提交全
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亲身感受这一立法过程的全
国人大代表、广州市人大常委会
原主任张桂芳说，全国人大内司
委先后3次到广州调研慈善立法
工作，总结和分析广州市募捐条
例的立法效果，并先后6次邀请
广州市人大的同志参加慈善法草
案的起草、论证、修改等工作，充
分体现了科学立法、民主立法。

在充分调研、广听民意的基

础上，慈善法草案每次提交审
议，都有针对性的修改和调整：

——草案一审稿对慈善组
织开展公开募捐的方式及其地
域作了一定的限制性规定。草
案二审稿根据审议中提出的意
见，对通过广播、电视、报刊、互
联网等媒体发布募捐信息开展
募捐不作地域限制。

——针对企业大额捐赠享
受税收优惠不够的反映，草案二
审时增加了“超出法律规定当年
税前扣除部分，允许结转以后三
年内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
除”的相关规定。

——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
议审议过程中，根据代表们的审
议意见，修改后的草案增加一款：
捐赠人公开承诺捐赠或者签订书

面捐赠协议后经济状况显著恶
化，严重影响其生产经营或者家
庭生活的，经向公开承诺捐赠地
或者书面捐赠协议签订地的民政
部门报告并向社会公开说明情况
后，可以不再履行捐赠义务。

“制定一部法律的过程，也
是了解社会事务、把握社会关系
本身规律的过程，所以立法‘十
年磨一剑’甚至‘二十年磨一剑’
都很正常。”刚刚卸任全国人大
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的阚珂坦
言，在制定慈善法过程中，许多
问题逐步逐步清晰起来。

一部慈善法，从提出立法建
议到草案初步成型，从基层调研
到反复修改，从两次上全国人大
常委会会议审议到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审议通过，这一严谨缜密

的立法过程充分体现了全国人
大代表在立法中的主体作用，体
现了人民群众对立法的深度参
与，突出彰显了当代中国“开门
立法”的法治理念。

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
审 议 慈 善 法 草 案 ，共 有 代 表
1231人次发言，提出近4000条
修改意见，对草案作了110处修
改，其中实质性的修改38处。

“全国人大代表是最高国家
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来自人
民，最了解人民群众的心声和意
愿，直接参加制定慈善法的工
作，有利于广泛集中民智、凝聚
共识，使慈善法充分体现全国人
民的共同意志，为慈善法的正确
贯彻实施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营造更加良好的氛围。”阚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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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法治之光照亮慈善事业
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通过之际

2008年5月12日，突如其来
的汶川大地震给灾区带来了巨
大的损失，伤亡惨重，中国各地、
各界乃至国际社会纷纷向灾区
捐款、捐物，一时间掀起捐赠浪
潮。

统计显示，在汶川地震发生
后，国内外社会各界捐赠款物达
到760多亿元，将我国的慈善事
业推向高潮。

这次灾难，见证了心手相
连、大爱无疆的慈善义举，在我
国慈善事业发展道路上树起不
可磨灭的里程碑。

近十年来，我国慈善事业进

入较快的发展期，捐赠总额从
2006 年不足 100 亿元发展到目
前1000亿元左右。截至2014年
底，各级民政部门登记的社会组
织总数超过60万个，涉及扶贫济
困、救灾救援、助医助学等多个
领域。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大
家做慈善的愿望和能力提升了，
慈善意识也增强了，但是阻碍其
发展的因素依然存在。”全国政
协委员黄红云说。

“天使妈妈”被质疑、杨六斤
500 万善款事件、施乐会“置顶
费”事件、郭美美事件……这些

热点事件一度影响了慈善事业
的公信力，也反映出慈善领域无
法可依的缺憾。

“有的慈善组织管理混乱，
有的组织或者个人以慈善为名
骗财骗物，有的企业为了名利搞
虚假捐赠，我国慈善事业确实到
了需要一部法律来规范的时
候。”全国人大代表龙波舟说。

问题引导立法。自2008年
以来，共有800多人次全国人大
代表提出制定慈善法的议案27
件、建议29件，反映了社会各方
面的热切期盼。

立法顺应民意。2015年10

月，慈善法草案首次提交全国人
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立法规范
慈善行为、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
展，已然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

2016年3月16日，十二届全
国人大四次会议经表决高票通
过了慈善法草案。

“我们需要有这么一部法
律，构建一个更加规范的环境，
让捐赠者能够得到更好的保障，
能够得到尊重，让求助的人能够
有章可循，尤其是让欺诈行为受
到惩处，能够让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得到更好弘扬。”大会新闻
发言人傅莹说。

“赞成2636票，反对131票，弃权83票。”
3月16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宣布“通过”的声音传来，中国首

部慈善法诞生了！中华民族自古就有乐善好施、守望相助的优良传统。伴随这部法律的诞生，中国
人民存善念、行善举的朴素意识统一上升为国家意志，现代中国在社会主义法治不断完善的进程中
又将社会文明向前推进了一步。

慈善组织如何被监管？“诺
而不捐”能否反悔？个人能否发
起募捐？……针对社会各界普
遍关注的慈善事业发展中的问
题，慈善法一一作出规定：

——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
慈善组织的财务会计报告须经
审计。

——年度管理费用不得超
过当年总支出的百分之十。

——捐赠人拒不交付的，慈
善组织和其他接受捐赠的人可
以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
或者提起诉讼。

——慈善组织通过互联网

开展公开募捐的，应当在国务院
民政部门统一或者指定的慈善
信息平台发布募捐信息，并可以
同时在其网站发布募捐信息。

——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
人假借慈善名义或者假冒慈善
组织开展募捐活动，骗取财产。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
私分、挪用、截留或者侵占慈善
财产。

……
民之所盼，法之所向。对于

成千上万的慈善组织、志愿者和
捐赠人来说，慈善法的出台无疑
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

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达氏集
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达娃顿珠说：

“有了税收激励政策，让我们有
更大能力做公益慈善，调动更多
社会资金参与西藏生态文明建
设。”

“慈善法的出台将开启我国
‘依法治善’的新时代，它让今后
人们行善有章可循，治善有法可
依，必将推动我国慈善事业的规
范运行和健康可持续发展。”全
国人大代表、江西省政协人口环
境资源委员会副主任徐毅说。

慈善法不仅是一部关于慈
善的法，也是一部倡导社会文明

进步的法，是共享发展成果的重
要法治保障。除了使慈善捐助

“有法可依”外，慈善法更将引导
人们积极参与扶贫济困，为促进
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等事业的
发展贡献力量。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
任李适时说：“制定慈善法，在全
社会提倡、支持和鼓励助人为
乐、团结友爱、无私奉献的志愿
精神，有助于社会成员在仁行善
举中不断累积道德力量，将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
于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提供持久精神动力。”

全国两会顺利闭幕
海外媒体高度关注

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第四次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
程，16 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闭
幕。海外媒体高度关注“十三
五”规划获得通过以及李克强总
理在记者会上对中国经济前景
展现的信心。

德新社报道说，十二届全国
人大四次会议16日在通过了政
府设定的经济发展目标以及“十
三五”规划后闭幕。根据“十三
五”规划，未来5年中国将实现城
镇新增就业5000万人以上，改善
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将使科技
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60%。

报道还说，中国是世界第二
大经济体，中国在两会期间发出
的关于中国未来发展的信号，引
起全球市场“密切关注”。

法新社报道说，十二届全
国人大四次会议当天通过了

“十三五”规划以及慈善法。报
道特别提到，根据“十三五”规
划，到 2020 年，中国国内生产
总值将从 2015 年的 67.7 万亿
元人民币提升到 92.7 万亿元人
民币。

在16日的记者会上，李克强
总理指出，我们对中国经济长期
向好充满信心，这种信心并不是
凭空的。我们坚信只要坚持改
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就不会“硬
着陆”。

美国CNBC电视台网站报道
说，中国政府将今年经济增长率
设定在6.5%到 7%之间。尽管外
界对中国设定的经济发展目标
有怀疑，但是李克强总理说，中
国经济“不可能”完不成已经确
定的主要经济目标。

美联社报道说，中国领导人
近期多次强调经济稳定的重要
性。报道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说，
中国政府不断释放的信号已经
开始恢复市场的信心。

也有不少外媒关注中国首
部慈善法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四
次会议上获得通过，并称该法律
的实施着眼于释放中国社会更
多的慈善力量。

《印度展望》网刊报道说，当
天全国人大会议通过的慈善法
将于今年9月生效，该法律将放
松对募捐以及慈善组织开展活
动的限制，对慈善活动给予税收
优惠，同时加强对慈善组织内部
管理的审查。

路透社报道说，慈善法的实
施将有助于慈善机构重新赢得
民众信任。为此，慈善法将以更
严厉的标准对慈善机构运作进
行约束，保障其公开透明。

法新社报道说，未来5年中
国将大幅降低贫困人口。政府
官员们认为，慈善组织对达成这
一目标十分关键，希望慈善法的
通过激发中国社会更多参与慈
善活动的热情。

本版均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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